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作为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晶光电、公司）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亿晶光电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02 号）核准，亿晶光电于 2015 年 1 月 5 日以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02,308,333

股，每股价格人民币 12.0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77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2,645.78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20,124.2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 月 7 日全部到位，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 XYZH/2014SHA2020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1 月，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常州亿晶）及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坛支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市华城支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市支行、中信银行常州金坛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余额 
利息（理财）

净收入 
合计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金坛 亿晶光电科技 842012040120  27,971.55 27,971.55 



市华城支行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159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坛支行营业部 

亿晶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20016264360

52510692 
 203,396.12 203,396.12 

中信银行金坛支行 
常州亿晶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735871018260

0014547 
 219,850.20 219,850.20 

中国农业银行金坛市支

行 

常州亿晶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106250010402

28861 
 273,123.01 273,123.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坛支行营业部  

常州亿晶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320016264360

52510685  
48,400,647.59  12,822,201.91  61,222,849.50  

合计 48,400,647.59  13,546,542.79  61,947,190.38  

注：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2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拟于到期日前将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 

1 10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86,243.00 86,243.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3,881.22 33,881.22 

合计  120,124.22  120,124.22 

截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募集资

金节余 
实际已支付

金额 

尚需支付

金额 
合计 

1 

100MW“ 渔

光一体”光伏

发电项目 

86,243.00 61,507.98 5,066.73 66,574.71 19,668.29  

2 
补充流动资

金 
33,881.22 33,881.22 - 33,881.22 - 



闲置募集资金利息收入、理财收益等收入净额 1,459.70  

节余募集资金总额 21,127.99  

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公司 10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完成了全

部的计划建设内容；2015 年 9 月，10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并网

发电，正式投入运营。截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公司 100MW“渔光一体”光伏

发电项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为 86,243.00 万元，减去该项目累计实际已支付

61.507.98 万元和尚需支付的项目合同款 5,066.73 万元（尚需支付的款项为工程

项目的结算尾款以及设备的质保金），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为 19,668.29 万元。 

综上，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9,668.29

万元，加上募集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 1,459.70 万元，募集资金节余 21,127.99 万

元。 

三、募集资金产生节余的原因 

1、100MW“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所使用的太阳能组件全部为公司自产

产品，与外购太阳能组件相比，节省了增值税进项税和产品销售环节所形成的利

润额。 

2、公司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

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较好地控制了工程成本，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 

3、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

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

定的投资收益。 

四、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公司拟将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等收入）21,127.99 万元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需支付的项目

合同款 5,066.73 万元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作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规则规定，有利于



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五、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2016 年 7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

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公司

的财务费用。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2016 年 7 月 29 日，公司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亿晶光电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湘财证券经核查

后认为： 

亿晶光电本次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的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同时，该事项已由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出具同意的意见，该事项通过董事会审议，并将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综合以上情况，湘财证券对亿晶光电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何声焘                           朱同和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